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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： 

 今天至感榮幸，應大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

之邀，前來就本部業務工作提出報告並備詢，

在此代表本部同仁，感謝各位委員對文化事務

的支持與期許。 

 文化是國家的底蘊與軟實力，而軟實力應

該是來自人民的主體性，因此文化的建構應由

下而上發展，文化的發展也更應重視札根的工

作。 

 為使我國文化底蘊更扎實，文化扎根的工

作將為本部重要施政工作。本部將從三方面進

行，第一，文化要從歷史扎根。從文化保存做

起，無論有形文化資產或更多長期被忽略的無

形文化資產都應被保存；再者，要從教育扎根。

讓文化體驗融入孩子的教育，同時培養未來的

文化欣賞人口，讓文化產業可以永續發展；第

三，要從在地文化扎根。發揚在地文化，展現

自我特色，文化產業將更富特色，進而形塑國

家品牌，帶動價值輸出。 



2 
 

 以下謹就本部「現階段重要施政成果」、

「106年施政重點」進行簡要報告。  

貳、 現階段重要施政成果 

一、 研擬文化法案及預算執行與編列 

 研擬文化法案方面，刻正規劃推動文化基

本法立法，以確立國家文化發展基本方針與原

則，確保文化政策的穩定與持續，及文化公民

權的實現。同時，本部業成立國家語言發展科，

將研提「國家語言發展法」草案，以促進多元

文化永續發展、創造友善語言環境。另，研擬

「文創院設置條例」草案，本部將持續諮詢各

界意見，使未來文創中介組織運作模式具備專

業、效能及彈性等優點，並得透過明確的監督

機制以確保其公共事務任務遂行。 

 新修正之「文化資產保存法」業於 105 年

7月 27日經總統公布生效，本部已著手研擬相

關子法之修訂。又，刻正研擬「水下文化資產

保存法」相關子法包含施行細則等共 9項子法，

預計於 105年 12月 9日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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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預算方面，本部主管 105 年度預算數

166.4 億元，106 年度預算案編列 194.5 億元，

較 105年度預算增加 28.1億元，成長約 16.9%。

另 106年度預算案占中央政府歲出總額 0.97%，

較 105年度之 0.84%，明顯成長。 

二、 打造文化公共體系，提升文化近用 

 行政院業於 105 年 7 月 5 日發布「行政院

文化會報設置要點」，並於 9月 7日召開行政院

文化會報第 1 次會議，由行政院長林全擔任召

集人並親自主持，彰顯政府對整體文化施政之

重視。該會報業將總統文化政見的 7 大目標重

新架構歸納為 5大政策主軸，以及 31項具體施

政項目，希望各部會據以推動相關計畫，並將

強化相關部會橫向業務聯結、資源盤整及共同

參與，俾發揮文化會報功能。 

 文化設施整備方面，截至 105 年 9 月，南

北二座流行音樂中心軟硬體計畫均執行中，未

來落成營運後，將朝整合流行音樂產業形成聚

落，扮演臺灣流行音樂國際行銷之媒介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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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館提升及營運方面，本部辦理「活化縣市文

化中心劇場營運計畫」，推動各文化中心朝「劇

場」型式營運；辦理「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

場所合作計畫」，促進團隊與在地場館連結，深

耕在地觀眾。  

 為落實多元文化平權，於 105 年 4 月 15 日

公告「文化部一百零五年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

計畫補助作業要點」，本年度計補助 34 案。另

截至 105 年 9 月底，本部暨所屬機關共補助原

住民族相關活動計 254 案。為發揚客家文化，

截至 105 年 9 月底，本部暨所屬機關共補助客

家民族相關活動計 117案。為推廣新住民文化，

截至 105 年 9 月底，本部暨所屬機關共補助新

住民相關活動計 23 案。 

 持續推動「國民記憶庫」計畫，截至 105 年

9 月已累計蒐錄故事逾 1 萬 1,700 則，瀏覽量累

計逾 670 萬人次，並補助辦理「博物館創齡行

動深根計畫」，回應高齡化社會之需求，降低年

長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限制。另，為保障兒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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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少年平等參與活動之權利，規劃適合兒童及

少年參與之文化活動及推動文化服務措施。 

三、 活化文化資產保存，再造歷史現場 

 因尼伯特颱風造成臺東地區部分文化資產

受損，本部業核定補助臺東縣政府辦理「製糖

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」及「臺東縣歷史建築

『專賣局出張所宿舍』修復及再利用計畫」等。

復因莫蘭蒂颱風於 105 年 9月 14 日重創高雄、

屏東及離島金門等地。截至 9月 24日止，計有

122 處受損，除臺南市及澎湖縣表示因損害程

度不大，可自行辦理修繕工程或納入執行中之

修復規劃設計外，本部已函請高雄市政府、屏

東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儘速提報緊急或搶救修

復計畫。又，梅姬颱風於 105年 9月 27、28日

重創全臺，截至 9月 28日止，初步清查計有 8

處國定古蹟、6處直轄市及縣定古蹟、9處歷史

建築共 23處文化資產遭颱風損壞較為嚴重。本

部為此業成立緊急風災緊急應變處理小組，從

優從速協助受災縣市搶救文化資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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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再造歷史現場」作為重大公共建設投資

計畫，包含有形文化資產的空間治理，及無形

文化資產的再生。第一階段已核定 10 個縣市政

府 11 案計畫，目前正針對其他縣市所提計畫，

進行第二階段審查。未來輔導文化資產活化再

利用過程中，將緊密結合當地歷史脈絡與區域

發展紋理，於生活中再現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。

同時進行傳統表演藝術、傳統工藝、口述傳統、

民俗、傳統知識與實踐等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與

再生，研擬推動國家救援與公共化計畫、創業

培力計畫等，作為人民建立深刻文化內涵及思

維之基礎。 

四、 建構地方知識網絡，扎根在地文化 

 推動「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」，協

助館所充實專業能量，發揚在地文化特色。核

定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、公告「社區營造青

銀合創實驗方案」，鼓勵青年結合退休黃金人口

協力投入社區公共事務、召開「推動社區營造

及村落文化補助作業要點」審查會議，分類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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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民間團體辦理社造及村落相關計畫，擴大引

動及深化在地，達到社區深耕文化及凝聚共識

之目標。 

五、 提振文化經濟，行銷臺灣價值 

（一）扶植文創產業 

 除辦理「文創產業創業圓夢計畫」、文創產

業補助計畫外，透過多元資金挹注政策，如，

文創產業優惠貸款、共同投資等機制，活絡文

創產業之資金活水。在產業輔導及媒合部分，

截至 9 月底，「文創咖啡廳」成功媒合 537 件。

就產業群聚面，除核定補助 16 個文創聚落計畫

外，又以華山、臺中、花蓮、嘉義及臺南五大

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基地，串連區域產業。在

產業拓銷方面，以「2016 臺灣文博會」實踐「城

市即展場，展場即生活」之概念，藉由體驗行

銷深化臺灣價值，並規劃以「Fresh Taiwan」臺

灣館及補助個別文創業者至海外參展。 

（二）振興出版產業 

 台北國際書展為每年臺灣出版界最盛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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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，106年將藉由「降低展位費用」、「延長開

展時間」、「改造展場空間」、「延伸閱讀場域」、

「強化出版專業」等五大改革，再造書展新風

貌。又，鑑於長期以來國內公部門圖書採購屢

見低價搶標，影響出版產業之合理利潤及發展，

本部修訂之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辦理中文圖

書採購應注意事項」，業獲行政院支持，並已函

知各機關學校作為辦理中文圖書採購之依據。 

 為提高跨界合作與多元應用，補助製播文

學電視節目及表演戲劇作品，推出「閱讀時光

II－文學改編戲劇」系列影片；並補助數位出版

品及創新營運或數位閱讀模式、國內業者出版

及推廣行銷我國優良漫畫，以及建置國際版權

資訊平臺。此外，規劃輔導業者參加相關國際

書展活動與前往中國大陸、港澳等華文地區參

加書展活動，拓展華文市場，行銷臺灣優質出

版與文化價值。 

（三）提升影視音產業 

 影視及流行音樂是國家文化的體現，也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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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重要戰略產業，將重新定位輔導政策，從

多元資金、中介組織設立、拓展通路、連結公

廣集團培育人才等面向加強提振，以兼顧文化

的基本面與產業的市場競爭力。在多元資金方

面，並將採獎補助與投融資雙軌制，以符合影

視音文化產業的多元需求。 

 在電影方面，除持續補助拍攝國片外，藉

由於各大國際影展設置「臺灣電影館」專區，

並舉辦「臺灣之夜」酒會為臺灣參展影片造勢，

提升我國電影國際能見度。在電視方面，為因

應數位匯流與新媒體科技發展，持續辦理相關

培訓課程，強化產業人才專業知識與技能；在

流行音樂方面，本年辦理流行音樂企製發行補

助，鼓勵業者共同提升音樂錄製品質，以增進

臺灣流行音樂產業動能，豐富流行音樂文化創

作力，輔助流行音樂業者參與國際唱片展及音

樂節活動。 

六、 推動文化科技，拓展文化外交 

 文化科技應用產製文化創作方面，推動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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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智慧型博物館：漫遊在史前和現代的交界雲

端整合計畫」、「推動科技與工藝創意產業結合

旗艦計畫」、「文化資產科技調查與空間資訊應

用計畫」。加值運用方面，執行「公立美術館典

藏美術類文化創意資源流通計畫」、辦理「文化

雲共通系統推動服務計畫」。授權取得方面，執

行「國立歷史博物館文創產值躍升計畫」。近用

體驗方面，辦理「臺灣經典電影數位修復及加

值利用計畫」，科技藝術方面，辦理「2016 臺灣

科技藝術節」、「補助科技與表演藝術結合創作

計畫」、「新媒體與表演藝術跨域輔導計畫」等。 

 拓展文化外交方面，推動南向合作計畫、

與法國在臺協會合辦「2016 臺法文化科技工作

坊」、執行跨國跨領域合創專案輔導青年文化園

丁隊深入國際藝文社群等，達成國際合作在地

化。持續於美國華府、紐約、洛杉磯、休士頓、

法國、西班牙、德國、英國、馬來西亞、日本、

俄羅斯及香港等 12 個海外文化據點推動文化

交流外，及續辦「臺灣文化光點計畫」與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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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東南亞雙向交流「翡翠計畫」等，達成在

地文化國際化。 

 另，持續輔導業者組團參加國際重要影視

市場展，鼓勵藝人及劇組前往行銷宣傳，帶動

產業輸出。此外，辦理「補助國內表演藝術經

典作品大陸巡演計畫」等，促進兩岸文化交流。 

參、 106年施政重點 

一、 優化文化治理、推動成立專業法人中介組

織 

 持續透過行政院文化會報，整合文化資源，

促進文化發展。未來除了正式會議外，另於會

報下設 5 個專案小組處理特定議題，參採公民

論壇意見形成政策議題，並將視議題需要邀請

相關機關（構）與地方政府代表、專家學者、

民間機構團體代表列席參與討論研議，以促進

民間參與文化事務。 

 規劃召開全國文化會議，並將文化白皮書

及文化基本法草案納入討論議題，廣納各界意

見，使制訂之法律與政策更符合民間需求。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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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強化文化公共參與體系，擬於全國文化會議

之後，規劃辦理常態性文化公共論壇，持續累

積民眾參與文化事務之能量。 

 政府創設行政法人制度，期使組織更具彈

性、專業性，並能減少政治力量干預。本部成

立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，業納入之國家兩廳院、

國家交響樂團及臺中國家歌劇院營運。未來，

透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北、中、南三館所的輻

射能量，整體帶動區域表演藝術發展，落實藝

文中介組織之專業治理政策理念。 

 另一方面，刻正研擬新設中介組織，並完

成文創院設置條例立法，期由專業組織發揮研

發調查、多元資金統籌、通路拓展、人才培育

及國際連結等功能，形成協力推動文化經濟之

體系。 

二、 訂定國家級文化保存政策及推動策略 

辦理再造歷史現場示範計畫，規劃從單點

的文化資產保存結合地方文史、文化科技，並

跨域結合中央部會發展計畫或各地方政府整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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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，整合為線或面的區域保存，重新連結與

再現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，建立從中央到地

方的文化保存整體政策，落實文化保存於民眾

生活。目前第一階段已核定推動，後續將滾動

式檢討並進行第二階段計畫評選。 

 擬具「臺北機廠活化轉型國家鐵道博物館

園區實施計畫（草案）」，執行期程為 106 年至

115 年，本部已與交通部達成共識，以「共同合

作」方式推動成立臺北機廠鐵道博物館，並採

「全區整備、分區修復、分區開放」的模式進

行，達到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目標，並成為國

內首座利用文化資產空間活化轉型為鐵道文化

體驗場域。 

 保存與活化文化資產後，規劃統籌以國民

記憶庫為基礎，串連各種地方文史研究資料，

鼓勵民眾書寫自己之故事，並將推動「國家語

言發展法」之立法，落實與發揚多元文化特色。 

三、 推動地方知識，協力地方文化發展 

 重視以在地知識為主體的地方學，本部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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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營造為基礎，結合對文化資產的擴大投資、

新科技的運用與社區文化工作者、教育部門以

及地方政府的串聯，作為傳播與累積在地知識

的量體，並強化在地人、文、地、產、景資源

的行銷及運用，輔導社區及教育機構推動合作

方案，形塑系統性的在地知識學習網絡，以利

民眾及學生之學習認識。 

 在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方面，106 年起將

擴大計畫範圍，協力地方文化發展以「在地知

識」為核心，利用現有之「MLA」（博物館-圖書

館-檔案館）資源，擴大到地方文化的不同領域，

包含地方視覺與藝術表演空間、地方影音聚落、

地方知識網絡、地方文化節慶等各種有形、無

形的領域，增進大眾對於文化、歷史及生活環

境等面向的瞭解，成為建構公民社會的文化基

石。 

四、 整備創作環境，支持藝術發展 

 未來的藝術發展政策，將推動沃土工程與

健全藝術生態系的政策系統整合。在沃土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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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，著重藝術史等歷史重建、文化保存、文

化記憶庫、在地發展，以豐富藝術創作的文化

根基。在表演藝術生態系永續發展部分，將串

連團隊、場館、觀眾三者關係連結與共生。 

 爰此，本部對於藝術補助的挹注，不應僅

止於補助團隊，政府必須政策性引導與協助，

讓團隊、場館、觀眾三者共生循環，同時推動

文化體驗教育，培養下一代多元的欣賞及藝術

能力；並進行場館輔導升級，導入藝術總監制，

以維持生態系的健全及永續發展。在視覺藝術

部分，將強調提供創作者創作平台空間與創意

發展的支持。 

五、 打造文化實驗室，推動臺灣文化生活品牌

國際化 

 研擬「文化實驗室」推動方式，提供年輕、

新銳創作者展演平台，並打造良好通路，健全

產業環境，達到提振文化經濟的目標。將以「展

望 21世紀臺灣文化產業」為定位，結合文化創

意的上中下游，成為創意、製作、展演、媒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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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金與通路的場域，將引進文創先進國家之文

化機構進駐設立文化據點，增進國際交流與合

作，連結周圍支援夥伴，串連學術與民間單位

等資源，以延伸外溢效果。 

 推動「臺灣文化生活品牌國際化計畫」，擘

劃「建立基礎、加值題材、在地體驗、國際輸

出」等四大推動策略，打造型塑國家品牌的基

礎循環。萃取在地文化元素進行產業開發及題

材加值運用；針對目標分眾市場整合行銷；結

合地方政府、社區、文創園區與聚落，豐富臺

灣文化路徑深化觀光內涵，推動政府及民間採

購文化品牌，創造就業機會並活化地方，進而

以在地文化支援臺灣品牌拓展，循序漸進地向

外傳播臺灣的文化影響力，達到「打造臺灣成

為世界品牌島」之發展願景。 

六、 厚實文化內容，健全影視音、動漫產業環

境 

 規劃推動「全國閱讀日」活動，以 423 閱

讀日為核心辦理全國閱讀活動，並扶植「閱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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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廣平台」發展，藉由電視、新媒體及報刊專

欄等平台，推薦各式類型的優良圖書、漫畫等，

並且介紹我國優秀的創作者，帶動閱讀及藝文

消費風潮。 

 為提供臺灣文創產業強而有力的故事後勤，

扶植內容發表平台，鼓勵打造本土原創 IP、培

養具備跨界發展潛力的 IP。此外，本部業已擇

定臺北市華陰街 36、38 號建物作為漫畫基地使

用，包含創作支援、跨域媒合、展示行銷及發

表平台，作為漫畫家交流聚會及跨域媒合之場

域，激盪創作靈感，透過亮點媒合平台鼓勵文

學改編為漫畫，促增 IP 跨界產製與推廣，提升

漫畫產業之創作能量。 

 因應電視產業發展潮流，將協助財團法人

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產製高品質節目，以

豐富本國文化內涵，培育專業影視人才，進而

引導國內影視產業升級；並持續推動對電視內

容製作產業之挹注，以投資及補助雙軌機制，

運用投融資、利息補貼機制及補助，輔導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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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製及人才培育，以充實廣電產製能量及人才。 

為提升國片產製質量，持續強化「階梯式」

人才養成輔導機制，協助促進跨界應用與結合，

發揮一源多用之文化資源效益。在產製方面，

鼓勵應用數位科技，協助產製具特殊美學或臺

灣特色風格之類型電影。在資金方面，未來將

協助擴大媒合，吸引民間企業及創投等多重資

金來源。在通路方面，將精進現行「國產電影

片國內映演補助」機制，拓增國片映演空間及

通路，擴大國片觀影人口。而針對流行音樂產

業，賡續推動金曲獎系列活動國際化及市場化，

辦理 B2B 商業性展覽之金曲國際音樂節，另為

活絡流行音樂國內演出市場之發展，將進行國

內展演場所之軟硬體設施、專業人員等盤點作

業，整合流行音樂多元展演需求。 

七、 文化科技施政計畫 

訂定更完整的文化科技發展策略，並提出

文化產業科專計畫及博物館近用體驗整合計畫，

以跨世代、跨境、跨領域、跨虛實整合及補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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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鍵斷鏈策略，將文化納入產業推動概念以創

新價值鏈服務。在產值面，聚焦文化內容的產

業發展，扶植產業深化技術，推動內容的一源

多用與複製擴散；價值方面，運用科技協助文

化公民平權與近用體驗，應用於博物館、文化

資產保存與再利用、地方學、科技藝術創作、

科技演藝等場域。 

八、 多元文化交流與合作 

 推展文化外交，持續促成國際機構(組織)

來臺設點或進行合作；執行跨域跨國合創計畫，

補助藝文團隊與國際專業藝文機構合作，創製

新作品；邀請國際藝文人士，進行文化觀光，

以建立臺灣文化國際知名度及連結性。另，將

持續辦理臺灣藝文團隊海外巡演交流及區域性

專案合作計畫，促進臺灣與中南美洲、西亞、

南亞洲等區域雙向文化交流。同時，強化多元

新南向文化外交推動力道，並鼓勵新住民參與

及推廣南島文化外，更將策略性扶持文創、影

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布局南向市場。又，整合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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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資源，續以海外專業藝文機構為合作對象，

推動臺灣文化光點計畫，辦理具臺灣特色之藝

文系列活動。此外，促進兩岸交流，積極展現

臺灣民主價值及產業輸出，並協助藝文及產業

界進入大陸地區參與文化交流活動及拓展市場

等。 

肆、 結語 

 在行政院的指導下，行政院文化會報業於

105 年 9 月 7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，林院長期勉

各相關部會，文化事務是扮演「基礎」、「內涵」

的功能，文化施政與推展不只是單一部門之責

任，而應包含政府施政的所有面向，必須透過

跨部會資源整合，促進整體施政文化化。 

 同時，本部 106年的預算亦獲行政院支持，

增編多項新興中長程個案計畫，以及推動相關

法案之經費，較 105年度預算大幅成長 16.9%。

未來本部將會更積極推動各項工作，期盼各位 

委員能指正賜教並懇請持續支持文化預算的成

長，俾提升文化施政動能。 


